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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教学督导组工作条例 

 

为加强和改进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指导和质量监控，保证教学过

程各个环节按规范进行，并达到相应的质量标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和水平，根据《闽南师范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工作条例》的精神，特

制定本学院教学督导组工作条例。 

一、教学督导组的组织方式 

    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设组长 1名，督导员 2-3 名。教学督导组成

员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给予聘

任。 

督导组成员须具备下列条件： 

1．热心教学督导工作，愿意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

量作贡献； 

2．有多年教学工作经历，熟悉教育教学管理，教学经验丰富，

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优秀教师； 

3．责任心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干直言，实事求是。 

二、教学督导组的主要工作职责 

1．教学督导组成员的基本职责是深入教学一线，采取随机听课



（包括理论课、实验课和实践课）等形式，对教师教学情况和学生学

习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 

2．了解检查学院教学运行情况，如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和授课

计划执行情况，备课、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实习实训、考试、毕业

论文等的实施情况，以及学生课内外的学习情况，及时向有关管理部

门或院领导反映发现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和改进意见； 

3．负责组织学院期末考试检查与督导、试卷和毕业论文（设计）

自查工作，参加学院师生座谈会等； 

4．参与学院与教学工作相关的工作，如课堂教学竞赛评奖、教

学质量评估和检查、教学研究项目的评审等，并提供参考意见； 

5．了解学院教学工作和教学改革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进

行典型调查和经验总结； 

6．配合校级教学督导委员会的教学督导工作，完成校级教学督

导委员会交办的其它临时性任务； 

7．完成学院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三、教学督导组的工作方式 

1．听课制度。深入课堂了解实际情况，每位教学督导员每学期

至少完成 10 课时随堂听课，其中至少涉及 5 名不同教师。每次听课

应做记录、评价，课后及时向授课教师或学院反馈意见与建议； 

2．检查和调研制度。每位教学督导员每学期至少完成如下抽查

工作任务：教师课程授课计划 5 份、学生毕业论文材料 5 袋、期末考

试档案材料 5袋，走访师生至少 2次(如召开师生座谈会或单独交流)。

通过检查教学材料和走访等活动，把握学院教学工作基本情况，了解

师生对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提出督导意见；  



3．总结制度。每学期期中及期末结束，教学督导员要向学院提

交 1 份书面的学期工作总结及改进教学工作的建议。 

四、教学督导组的工作程序 

1．教学督导组的工作列入学院教学工作计划，按计划有目的地

开展活动； 

2．教学督导组成员在工作期间原则上应佩戴统一的工作证； 

3．学院各部门、教师应理解和支持教学督导工作，为他们工作

展开提供各种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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